
经济管理学院 2022 年“申请-考核”制选拔博士生

工作实施细则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进一步完善招生选拔机制，根据《江西农业大

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办法”》（赣农大发[2021]42 号文件，

结合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点的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指导思想

“申请—考核”制是学校博士研究生普通招考、“硕博连读” 招生选拔

方式的重要补充，旨在充分发挥导师在博士研究生招生中的主导作用，强化

对考生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察，突出导师、研究团队和学科在

招生中的自主权，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录取，宁缺毋滥”原

则，选拔专业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具有培养潜质的优秀创新人才，提高

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组织领导

1.经管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学院“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指导与监管；组

织管理学院“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命题、评卷、考核、录取及疫情防控

工作；制定本单位“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包括考核办法、

考核内容及形式、拟录取办法等）。

2.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

负责监督检查学院“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过程各环节，受理考生的

举报、投诉事宜。

3.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生复试工作小组

负责对本学科“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测试，



确定考生面试和实践能力考核的具体内容、评分标准、程序，并具体组织实

施，确定拟录取名单。复试工作小组应配备一名秘书记录复试情况以备核查。

三、招生专业及名额

2022 年我院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录取“申请—考核”制人数不超过 5

人。

四、招生程序及要求

（一）个人申请

申请者应达到《江西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审核”制实施办

法》(赣农大发[2021]42 号)文件规定的条件，才可申报我院“申请-考核”

制博士。

（二）学科考核

学科考核工作分为资格审查和综合考核二个阶段。由学院组织成立 5 人

以上（含）的学科考核专家组（申请人选择的导师为专家组成员）负责。学

院学科考核专家组在考核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规定，认真履行职责，详细记录

考核过程，做到全面考核、科学选拔、客观公正，突出对申请人专业学术潜

质和科研创新能力等方面考核，确保选拔工作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1. 资格审查

主要对申请人申请资格、科研潜质和基本素质进行初步审查，并结合报

考导师基本意向，提出拟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名单，并将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名

单及其主要材料在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天。初审后，学院将

初审通过人员相关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复审。

2. 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具体时间、地点应提前在网上公布。学科考核专家组须科学设

计考核方案及评分标准。综合考核满分为 100 分，考核主要内容：

（1）专业基础（20分）：包括学科专业背景、专业知识及知识结构等；



（2）科研创新能力（40分）：包括创新意识、科研能力，学术潜质和兴

趣等；

（3）英语水平（20 分）：包括科技文献阅读、论文写作、听说能力等；

（考试内容：科技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占 60%；面试内容：听说能力，占

40%）

（4）综合素质能力（20分）：包括思想政治素质、身心素质、人文素养

及思维反应能力等。

具体考核方式根据专业实际采取面试或笔试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专业基础和科研创新能力考核中必须有考生不少于 10分钟公开报告（目

前学术研究情况及今后研究工作设想）环节,考生须提前准备公开报告 PPT。

英语水平考核和综合考核成绩未达 60 分者不予录取。所有综合考核内容必

须有可以复查的考核记录（录音录像）材料。

3.考核程序

（1）英语水平笔试（笔试是指英语水平考核部分中的科技文献阅读、

论文写作），考试时间为 40分钟；

（2）抽签确定考生面试顺序；

（3）公开报告（考生 PPT 展示，公开报告时间为 10分钟）；

（4）专家面试（20分钟）。

4.考核安排

（1）英语水平笔试：线上笔试，考核时间 4 月 30 日上午 8:30-9:10。

（2）面试：线上面试，考核时间 4月 30 日上午 10 点开始。

（三）学院审查

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考生考核情况记录及考核成绩进

行审查，并根据考生的考核成绩及学院导师名额分配的规定（学院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确定），审核确定拟录取、替补及不录取名单，并在本单位公示一

周，公示后无异议后，再报送研究生院。

（四）普通招考补报名

对于暂未拟录取的替补或不录取的考生，考生自行考虑是否报考我校普

通招考，后期我校专门安排时间对暂未报考普通招考的考生进行补报名开放，

具体补报时间请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通知或学院通知信息。

五、其他要求

（1）综合考核工作是保证生源质量的重要环节，学科点考核专家组要在

教育部及学校要求基础上，根据学校文件规定和本细则开展申请-考核制博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招生过程中的

违规行为。

（2）实行回避制度，凡当年有亲属参加“申请—考核”制博士综合考核

的人员，不得参加其所在学科考核、录取有关工作。

（3）考核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科考核专家组作用，应选任学术水平较

高、作风严谨的导师担任（申请人选择的导师为专家组当然成员）。学科考

核专家组要认真研究《工作实施细则》，突出对申请人专业学术潜质和科研

创新能力等方面考核，确保考核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保证生源选拔质量。

（4）所有参加考核、录取工作的人员应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带头遵纪

守法，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在整个考核、录取工作过程中实行监督制度、巡

视制度、岗位负责制及责任追究制度。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将

对整个“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录取工作实行全程监督检查。

（5）对任何阶段被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考试违纪、作弊等情况或隐

瞒重要信息或通过弄虚作假取得考试及录取资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已

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取消其录取资格和学籍。

（6）已通过“申请—考核”制拟录取的考生，不可再参加我校普通博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未被“申请—考核”制招生录取的学生，可继续报名参加

我校普通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以上内容如与上级部门规定不一致，以上级部门有关要求为准。本细则

未尽事宜，按上级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学院招办咨询电话：0791-83828089

学院邮箱：weiyutingview@163.com

经济管理学院

2022 年 4 月 26 日


